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合同修订说明

第十一章 特殊事项的处理
第五十四条 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范围和折算率调整（四）
将“可充抵保证金证券长期停牌的，乙方将其折算率按25%计算”修改为“可充抵保证金证券长期停牌的，乙方折算将其折算率进行适当调整。”
[bookmark: _GoBack]删除第五十四条（八），“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折算率为0，第六个交易日将折算率同意调整为35%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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